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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本所律师已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为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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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

01020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所律师就《落实函》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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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下列词语的含义存在变化情况外，其他简称与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一致 。 

简称 指 全称或涵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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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函》第 1 问 行业政策对发行人的影响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下游业务主要系 PCB 相关行业，受国家

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 

请发行人分析说明近年来国家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变动情况，半导体产业政

策调整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未来会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分析说明近年来国家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变动情况 

半导体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

基础，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国家为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为半导体产业建立了优良的政策环境，具体如

下：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1 
《“十四五”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 
2021年4月 工信部 

规划指出，推进智能制造，关键要立足

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艺、装

备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

元、车间、工厂、供应链和产业集群等

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

优化、安全高效的智能制造系统。到

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普及

数字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

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

业全面普及数字化，骨干企业基本实现

智能转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9号） 

2021年4月 

工信部、

发改委、

财政部、

国税总局 

将《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的通知》国发[2020]8号》第二条所称国

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

封装、测试企业条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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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 

2021年3月 发改委 

纲要指出，需要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多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其中集成电路领域包

括集成电路设计工具开发、重点装备和

高纯靶材开发，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和绝

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微机电系统

（MEMS）等特色工艺突破，先进存储

技术升级，碳化硅、氮化镓等宽禁带半

导体发展。 

4 

《关于做好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

企业或项目、软件企

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

要求的通知》（发改

高技[2021]413号） 

2021年3月 

发改委、

工信部、

财政部、

海关总

署、国税

总局 

明确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

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条件和标准。 

5 

《关于促进集成电路

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

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 

2020年12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发

改委、工

信部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

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

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

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6 

《新时期促进集成电

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 

2020年7月 国务院 

国家鼓励的先进封装测试企业给与财

税、投融资、研发、进出口人才、知识

产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7 

《广东省加快半导体

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 

2020年2月 

广东省人

民政府办

公厅 

该政策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封测、设

备及材料，完善产业链条，积极推进缺

陷检测设备、激光加工设备等整机设备

的研发生产。 

8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 
2019年10月 发改委 

鼓励类产业中包括球栅阵列封装

（BGA）、插针网格阵列封装

（PGA）、芯片规模封装（CSP）、多

芯片封装（MCM）、栅格阵列封装

（LGA）、系统级封装（SiP）、倒装封

装（FC）、晶圆级封装（WLP）、传感

器封装（MEMS）等先进封装与测试。 

9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

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公告》 

2019年5月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依法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和软件企业，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

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

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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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主要内容 

10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 
2019年2月 国务院 

该政策明确指出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性能集成电路领域在此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进而有利于半导体器件专

用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

类（2018）》 
2018年11月 

国家统计

局 

将集成电路制造业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GB/T 4754-2017）中的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 

12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

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2016版）》 

2017年1月 发改委 

重点支持电子核心产业，包括集成电路

芯片封装，采用SiP、MCP、MCM、

CSP、WLP、BGA、Flip Chip（倒装封

装）、TSV等技术的集成电路封装。 

13 

《“十三五”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 

2016年12月 国务院 

启动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工

程，实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推动

产业能力实现快速跃升。加快先进制造

工艺、存储器、特色工艺等生产线建

设，提升安全可靠CPU、数模/模数转换

芯片、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等关键产品设

计开发能力和应用水平，推动封装测

试、关键装备和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 

14 
《“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 
2016年7月 国务院 

攻克14纳米刻蚀设备、薄膜设备、掺杂

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及零部件，突破28

纳米浸没式光刻机及核心部件，研制300

毫米硅片等关键材料，研发14纳米逻辑

与存储芯片成套工艺及相应系统封测技

术，开展75纳米关键技术研究，形成28-

14纳米装备、材料、工艺、封测等较完

整的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先

进行列。 

15 《中国制造2025》 2015年5月 国务院 

将集成电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纳入大力推动发展的重点领域，着

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掌握高密度

密封及三维微组装技术，提升封装产业

和测试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关键制造

设备供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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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导体产业政策调整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未来会否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的数据，2020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

4,403.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1%。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层面对

半导体行业的大力支持，我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国家信息化建设。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

2020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 8,848.00 亿元，同比增长 17.00%。 

IC 载板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封装环节，目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升至高位，带

动 IC 载板需求提升。根据 Prismark 数据，2020 年 IC 载板行业产值已达到 102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 IC 载板行业产值达到 162 亿美元，2020-2025 年的复合增

长率为 9.69%。报告期内公司客户深南电路、兴森科技等 IC 载板行业知名厂商

的相关业务收入高速增长，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深南电路 IC 载板业务 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5.44 亿元，同比增长 32.67%，收入占比为 13.31%，2021 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5 亿元，同比增长 45.79%，收入占比为 18.62%；兴森科技

IC 载板业务 2020 年实现收入 33,615.89 万元，同比增长 13%，收入占比为

8.33%，2021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29,543.76 万元，同比增长 111.06%，收入占比

为 12.46%。 

半导体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

基础，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结合《“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仍

将持续积极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相关政策在短期内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

险较小。 

公司的钻针、铣刀等产品属于 PCB 加工制造专用的耗材，PCB 广泛应用于

通信、消费电子、汽车、医疗器械、工业控制等电子信息产业，具有广阔的市

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IC 载板等高端 PCB 为半导体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

环，未来即使国内半导体行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发生变化，对整个 PCB 行业乃至

电子信息产业的市场需求影响预计较为有限。公司作为 PCB 刀具龙头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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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知名 PCB 生产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公司产品种类丰

富、产品型号齐全、应用领域范围广，大大提升公司应对政策风险的能力，确

保能够通过调整产品结构、营销组合等方式来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 

综上，国家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不断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带动 IC 载板

市场需求以及相关厂商经营业绩的提升，为公司钻针等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市场空间；半导体产业政策短期内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较小，即使未来相

关政策发生调整，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及 PCB 行业的影响预计较为有限，且公

司应对政策风险的能力较强，未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可能

性较小。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三、经营风险”中补充披

露如下： 

“（二）行业政策风险 

发行人钻针、铣刀等产品属于 PCB 加工制造专用的耗材，PCB 为电子信息

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应用于 5G、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领域。PCB 行

业及相关应用领域均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行业发展前景良好，但随

着市场环境逐步成熟，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国家相关产业政

策未来存在调整的可能性，有可能对公司业务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查阅并了解半导体行业的行业法规、产业政策、研究报告及统计数据；查

阅公开披露信息，访谈公司技术、销售人员以及公司主要客户，了解 IC 基板生

产环节对钻针等刀具产品的应用，分析半导体产业政策情况对于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影响。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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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

力，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为半导体产业建立了优良的政策环境，带动

IC 载板市场需求以及相关厂商经营业绩的提升，为公司钻针等产品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市场空间；半导体产业政策短期内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较小，公司

应对政策风险的能力较强，未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较小；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完善相应风险提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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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许志刚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张扬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黎晓慧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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